
一、4/26日起實施居家隔離「3+4方案」，前 3天居家隔離期間須待在家中以 1人 1室

為原則，不得外出；3天居隔期滿快篩陰性後，進行 4天自主防疫，期間每天快篩，

快篩陰性者可外出工作及採買生活必需品。教職員工生以不到校為原則，惟基於

學生受教權益，學校仍應提供遠距教學，供學生在家學習，使學習不中斷；教師

則以不到校進行實體課程為原則，可依照學校持續營運計畫規範下進行遠距教學；

如教師因身體狀況無法進行遠距教學者，由學校協助彈性處理。 

二、關於確診個案處理，衛生局與教育處、花蓮縣校外會討論後，流程如下： 

學校先製作居隔者名冊留存，待衛生局收到法傳系統提供確診者資料(約 1-2天)，

分配同仁進行疫調，再由確診者居住所在地衛生所進行接觸者名冊匡列上傳系統，

將居隔者名單分配至各衛生所。 

再由居隔者所屬衛生所發放 2劑快篩試劑，因此如果沒有症狀(含自我健康監控)，

學校可以請居隔者(學生)在家居隔 3+4天，等衛生所送快篩試劑，不用去快篩站。

確診者由公所送居家照顧個案關懷包(含快篩試劑)。 

快篩陽性→PCR陽性→醫院將確診者資料登錄系統→衛生局接收系統資料 

→衛生局受理學校提供的居隔名冊 

→衛生局分配確診者+居隔名冊至確診者所在地衛生所 

→確診者所在地衛生所分案給居隔者所在地衛生所 

→居隔者所在地衛生所發放 2劑快篩試劑給居隔者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何謂「密切接觸者」、「校內足跡嚴重重疊者」?  

(一)密切接觸者： 

1.同住家人；2.同班同學；3.同寢室室友 ；4.同辦公室 9宮格範圍內的同事；

5.脫口罩交談或一起運動 15分鐘左右的人(但若交談距離很近，即使 5分鐘也

要匡列)。 

密切接觸者要居家隔離 3天、自主防疫 4天(防疫隔離公假)。 

(二)校內足跡嚴重重疊者？ 

1.確診者的導師；2.同社團的同學；3.跨班選修課的同學；4.同餐廳脫口罩共

餐但沒有交談的人；5.學生宿舍不同寢室的人；6.坐同班交通車的人；7.確診

教師或指導老師所指導的班級或社團。 



校內足跡嚴重重疊者要停實體課程 1~3天、快篩陰性後才能恢復上課上課。(防

疫篩檢公假) 

四、宿舍如有確診個案，處理流程為何？  

按國教署「校園防疫相關事項說明會議」指示：宿舍如有確診個案，則清空住宿

人員、宿舍全棟消毒。同寢室友列密切接觸者，其餘住宿生列校內足跡嚴重者。

本校處理流程如下： 

接獲確診通知→舍監和教官通知全體住宿生相關事宜(陰性回傳表單、衛教資訊) 

→住宿生返家→同寢室友列居隔 3+4、一般住宿生暫停實體課程 1~3天 

→一般住宿生回傳陰性證明後返校→同寢室友居隔結束後返校。 

五、我被通知暫停實體課程 1~3 日以配合疫調/我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居隔並篩檢，

我該如何申請線上授課？  

A：可請導師協助申請，或自行至校網→校園防疫訊息→學生居家隔離申請視訊上

課事宜 http://p-tu.cc/居家隔離線上上課申請，線上填寫或 QR code 掃描填

寫申請單。 

六、我居家隔離已經結束，卻沒收到居家隔離通知書，該怎麼辦？  

A：衛生所會以簡訊發送至居隔者手機，如果遲未收到居隔通知書，可向居隔所在

地的衛生所申請。 

七、請導師協助提醒： 

1.班上學生每日測量體溫，並提醒防疫股長於時間內線上回報班級體溫狀況。 

2.每日習慣收學校信件。 

3.不要不接 03-832或 03-834開頭的電話，極大可能是學校通知匡列的電話。 

4.學生的家人確診(學生列居隔)或個人快篩陽性，須立即通知導師。  

八、未來確診和居隔案例會愈來愈多，請導師接獲學生通報時，立刻轉知衛生組或學

務主任，以利後續追蹤。若您的學生被居隔，請在居隔期間每日安心關懷，並協

助申請線上授課。 


